
因應丹娜絲颱風受損石綿建築物所產生石綿廢棄物作業要點 

此次風災導致石綿建物受損所排除之石綿建材廢棄物，可登記對象主要分

為家戶及畜牧業，相關流程如下： 

壹、風災申請對象及條件 

(一)風災申請對象：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事業之建築物 

 1.民眾私有住宅。 

 2.個人飼養家畜、家禽未達畜牧場登記規模。 

 3.寺廟、教堂等宗教場所。 

 4.學校、農會。 

 5.已停工、歇業或關廠(場)之事業建築物。 

 6.畜牧場：停工歇業及營運中畜牧場、農業設施、魚塭及魚寮。 

貳、申請及現勘作業要點 

(一)申請程序： 

1.風災申請表(附件一)。 

  2.切結書(附件二)。 

  3.如工廠已停工、歇業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同意註銷、撤銷或

廢止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風災現場勘查程序： 

1.經書面資格審查符合者。 

2.至現場進行現況確認並填寫「現場確認查核表」。 

3.拍照方式記錄建物現況。 

(三)受損案件提供包材： 

1.現場確認現況與書面申請資料一致。 

2.現場丈量後則會估算重量並發放盛裝石綿建材廢棄物之包材。 

參、石綿建材廢棄物清理作業要點 

(一)拆除期限：現場審查通過後，需於規定期程內拆除石綿建材並打包完成。 

(二)清除作業： 

1.清運期程及預定進度：原則上通知家戶可拆除時，需於 2個月內完成拆



除，針對目前已通知打包完成之家戶優先清運，若打包之石綿廢棄物

夾雜其他非石綿之廢棄物，將請民眾重新分類打包後，再另行安排清

運作業，如民眾無法於清運期間打包完成，則須等待後續可清運的時

間。 

2.清運至暫存場：待申請人完成拆除包裝作業後，委託具備清運石綿廢棄

物(C-0701)資格之清運廠商執行清運至暫存場之作業，進暫存場前由

第三方進行過磅作業，確認該清運車次石綿建材廢棄物重量。 

(三)處理作業：由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辦理石綿建材廢棄物清理作業。 

(四)相關規範：必須遵守環境部「天然災害後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指引」。 



附件一、風災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補助案申請表 

  



附件二、切結書 

 


